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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法律翻译暨目标语言的创造性
!

杨晓强

摘
!

要"法律翻译是在全球化过程中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一种普遍实践$在法律翻译的过

程中%中西文化的差异会影响文本的源语言向目标语言的转换$格特和奈达的关联和功

能对等的翻译理论对特殊功能文本的翻译有极大的指导作用$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借法

律翻译创造完善本国的法律语言有益于增强中国的软实力%促进中国的全球化战略$

关键词"法律翻译#目标语言#法律语言#奈达

一(法律翻译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一个不囿于中国大陆的课题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间的民商事交往日益增强$一国在适用外国法及援用国际

公约或国际惯例时都需要参照不同语言的法律文本%法律文本的互译因此变得日益重要$

这种重要性在港澳的回归(欧盟的统一以及加拿大的双语立法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

&一'香港的双语立法

为应对香港回归祖国之后内地和香港两地之间的区间法律冲突%香港政府于
!"##

年

!*

月设立了法律咨询委员会%建议现行法律的中文文本应该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不

久%一个法律翻译专门小组成立%负责所有香港法律的中文翻译$在香港%第一条双语法令

制定于
!"#"

年
?

月
!+

日!

$此后%所有新制定的主要法令都要求以双语形式公布出版$

&二'澳门的法律翻译

关于澳门问题的)中葡联合声明*规定了维持和延续澳门特色的原则$法律和语言政

策是维持澳门特色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在法律制度方面%该政策欲实现两个目标"一是澳

门法律体系从葡国法律体系中独立出来#二是巩固澳门自身的法律制度$法律翻译是实

现上述目标的战略性工具和实际履行)联合声明*的前提%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澳门

本身拥有双语的法律体系#二是在立法程序上和在澳门本身的法院中%两种官方语言能被

完全同等的使用$

&三'欧盟的法律翻译

欧盟从法律上强调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性%即"语言多样性是欧盟的财富$欧盟目前的

成员国多达
$=

个之众%欧洲理事会规定各成员国的官方语言也是欧盟的官方语言%同时

也是欧盟内部机构的工作语言$为了保证欧盟内部机构的正常运转%欧盟设有世界上最

大的口笔译机构$为了让欧洲委员会的委员能够讨论某一个法律法案的提议%欧盟的翻

译部门必须要提供三种称之为城市语言的提案文本%即英语(法语(德语$一旦委员会通

过了提案%法律法案会被翻译成所有的欧盟官方语言%然后才会被提交给欧盟的立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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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强"析法律翻译暨目标语言的创造性

以对提案进行一些修改!

$为了保证一个法律法规得到顺利实施%该法律法规必须在欧洲联盟公报上

以各种官方语言发布$

&四'加拿大法律翻译者参与立法

由于历史原因%加拿大国内曾存在严重的英法族裔对立$

!"##

年
=

月
$!

日%加拿大正式颁布)加

拿大多元文化法案*%以国家立法形式制订多元文化政策%并推行双语立法%而且在法律翻译方面也进行

了一些有益的尝试%该国的法律翻译者正从普通翻译人员向共同起草人转变%也就是翻译者一改过去被

动的角色%直接参与到立法过程中去$

&五'中国大陆法律翻译的现实需要

当今%中国是许多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如世界贸易组织$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它的官方语

言为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中文译本的世贸规则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在中国与其它世贸成员国在

国际贸易往来中%还是可以将世贸规则条文的中文译本作为参考%以避免贸易纠纷$可见%法律翻译在

中国国际民商事交往中不可或缺$

二(法律翻译的方法论"法律文本及翻译理论

在中国国势日强的态势下%中国已积极主动的融入了经济和法律全球化的浪潮$翻译出版外国法

及法学著作供法学研究人员(法律的从业者以及立法者参考研究%可让上述人员拓宽视野%了解各国法

学发展的前沿动态%提高理论水平和学术水平"

$法学翻译于中国当前社会的国际化发展%具有普世的

意义%是一项惠及当代(泽被后世的工作$

&一'法律文本的特殊性

法律文本是一种特殊用途的文本%它与其它非法律文本一样是一种特殊功能的文本&

81V83)9A

0

1

I

.&'(

0

59

0

)A1

'$法律文本主要是由具有区别于其它文本特征的法律语言构成$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

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用于规范和约束全社会的最高行为准则%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和规定

性%因此其使用的语言表述和由此组成的篇章主要是服务于法律这种特殊的功能#

$法律文本的特殊

用途性决定了在翻译法律文献时应遵循不同于其它文本的方法和理论$

&二'格特$的目标语言关联论

格特的目标语言关联论的基本观点如下"翻译活动是一个大脑的推理过程$推理的依据是翻译所

涉文本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关联性%亦即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密切联系程度$文本经翻译后%

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关联性越强%也就是目标语言能最恰当的表达源语言的语境效果%则翻译的质量越

高%反之亦然$关联性的强弱取决于在翻译过程中大脑的推理努力与所实现的语境效果之间的对比关

系$在同等条件下%译者为实现源语言向目标语言转换所作的推理努力越小%并且在转换后所实现的语

境效果越大%则关联性越强$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必须运用推理%从文本的源语言中洞察出源文作者的

写作意图%并谙熟目标语言受众的认知环境%使得译文能产生使源文本作者的意图与目标语言受众的期

待视野相一致的效果$

格特的目标语言关联论是建立在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具有潜在的语境关联性的基础之上的$在

法律翻译的语境下%这种潜在的关联性取决于源语言和目标语言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中都有相关语

言概念的存在$如-

.)-A8&858&)-

.译为-宪法.%宪法主要规定一国公民的权利和国家的权力%当今任何

一国文明法治的国家都有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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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奈达!的功能对等论

奈达的功能对等翻译理论的基本思想是译文成品中目标语言和翻译文本的源语言应达到功能上的

对等$所谓-功能上的对等.是指目标语言所阐述的思想的指向应对等于源语言的思想内容$如国家私

法中的-

0

9)

0

19(';

.%原来有人将之翻译为-恰当的法.%现在法律界广为接受的翻译是-准据法.$-恰

当的法.是对其最直接的翻译$仔细审视下-

0

9)

0

19(';

.的源语言的语境"

%其实质上是指经冲突规范

指定援用来具体确定民商事法律关系当事人权利与义务的特定的实体法%因此%-准.和-据.这两个单词

都很好的表达了源语言的意境%这两个单词所组合成的短语恰当的表述了-

0

9)

0

19(';

.的法律功能$

&四'格特和奈达翻译论的同异

比较格特和奈达的两种翻译理论%我们可以发现两种理论都主张语言是可议的%文本的源语言在目

标语言中都可以找到一个恰当的表达方式将一方的意思传递给另一方$但相较而言%格特的关联论坚

持的是目标语境中定能找到一个与源语境相关联的词%而奈达的功能对等翻译论中初现专业文本的翻

译需要发挥译者创造性的端倪%功能对等理论让译者悟到的是%当文本不能完全直译时%目标语言应能

让受众立竿见影的感受理解到源语言想要表述的思想功能$

诚然%上述两种理论都还是忽略了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法律语言作为法律文本的载体%体现了

不同历史时期某一国家的法律活动和法律文化%其根植于一国特定的历史文化之中%具有不同于其它专

业语言的特殊性$不同国家的法律文化皆源于本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具有不可复制性$因此%不是每一

个法律文本的源语言都能在目标语境中找到完全对应的表达方式$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在翻译活动中

基于文化差异的目标语言的创造性不可或缺$

三(文化差异下的法律翻译中目标语言的缺失与创造

中国法的语言环境是一个外来语世界%外来语构成了中国法的主要法律术语$

!"

世纪末期%大清

按照刚刚翻译成中文的日本法律起草大清律法#民国政府期间%欧洲大陆国家法律的中文译本主导了法

律的创制#中国解放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学实质上都照搬苏联法学$

$*

世纪
#*

年代之后%大量

英文法律(法学著作被翻译成中文%这一代的学者大体上是喝着美国法律文化的乳汁长大的%学外语是

从尝试翻译美国法律文献开始的#

%许多英美法成为中国立法的蓝本$

在中国法律领域西学的过程中%许多因素影响外国法律语言在汉语目标语言中的翻译效果%在翻译

法律专业词汇时要考察词汇背后深厚的文化根源和文化背景及其知识体系的背景$下文例举探讨中西

文化因素导致翻译在目标语言中的创造$

&一'例一"

456'78'9

该短语翻译为-天灾(不可抗力.非常的绝妙$译文中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以及法律术语的特征性$

在西方国家%-君权神授.的神学政治理论产生于中世纪早期$古欧洲部落国王的王权与天上的神

有着密切的联系%国王的威望和权力都来源于神的授予%国王在神的权威之下%是为神服务%臣服于神

的%国王不是神%而是在他身上体现了神的存在$

$欧洲大多数国家信奉基督教%在西方国家的立法中

也承载有基督教义的文化%即上帝的意志是不可以违背的$

西方基督教神学中包含许多对后世西方法律传统具有重大影响的法学思想$例如%今天西方的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源于基督教神学中关于信仰上帝的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教义%

$此外%在西方

国家%证人在法庭作证前要宣誓证言和证词的真实性%-

B

)2&A8D1;&8-1AA

%

7A;1'98D'81K19

/

8D&-

B

D191

+

?+

+

!

"

#

$

%

奈达%美国人%曾任美国语言学会主席%翻译理论界赫赫有名的人物%毕生围绕)圣经*翻译展开其学术活动$在)圣经*翻译的过

程中%提出了-功能对等.的翻译理论%翻译研究的经典之一$

有关
0

9)

0

19(';

的定义%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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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

/

&A8951

6$该宣誓词源于与)圣经*中的-摩西十诫.中不得做假证以陷害邻人的规定$

在中国古代的周朝%周朝国王自称是上天的儿子$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中董仲舒以-天

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宣称"帝王受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统治天下的%因此成为-天子.%从此皇帝又被称为

天子$中国自古有-天意不可违.的说法%类似于-上帝的意志是不可以违背的.$

维基百科对
C.8)3O)2

的定义为"

C.8)3O)2&A'(1

B

'(819E3)91K1-8A)58A&21)3D5E'-.)-89)(

%

A5.D'AA5221-3())2A)9)8D19-'859'(2&A'A819A

%

3)9;D&.D-))-1.'-61D1(291A

0

)-A&6(1H

&

C.8)3O)2

是一

个法律术语%其指如突发洪水或其它自然灾害等人力不能控制的行为%当事人不对这些行为承担责任$'

-

C.8)3O)2

.被翻译成-天灾.%就-

O)2

.和-天.对应而言%在源语言和目标语言间找到了一种自然

的联系%尽管西方人思想里的-

O)2

.不是中国人眼中-天.$但正如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所期待的%两者

所指事物在社会功能是对等的$再引申到法律术语上翻译为-不可抗力.%四字术语符合法律术语的简

洁性的特征%并且表述出了其超越当事人意志之外的韵味$

&二'例二"

2:;<<=06;>?<3@6

QD911

I

A89&X1U58

是美国棒球运动的规则$

A89&X1

就是投手投球%击球员没打到$击球员第一次击

不中球叫做
A89&X1)-1

%第二次是
A89&X18;)

%第三次就
A89&X18D911

%而且如果三次后还是一次都没有打

中球%那么击球员得出局了%即
)58

%所谓三振出局$美国仿照棒球比赛制度中-三振出局.做法%创立累

犯-三振出局.制度以应对日益严重的累犯问题$

!""?

年美国通过-暴力犯罪控制暨执行法.&

\&)(1-8@9&E1@)-89)('-2:';,-3)9.1E1-8C.8

'%而

俗称-三振出局法.或-三振法案.%规定对于已触犯二次重罪&

3)()-

/

'的重刑犯%再犯一次重罪者%则处

终身监禁而不得假释!

$

QD911F89&X1

I

U58

类似于中国的累犯处罚制度%但又不尽相同$根据我国刑法

规定%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从重处罚%应当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内判处刑

罚$对累犯从重处罚%法官应该根据累犯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确定刑罚%即法

官有相应刑罚裁量权$但是%法官自由裁量权不能脱离罪刑法定原则与罪责原则的约束$另外%对累犯

从重处罚%是相对于不构成累犯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即对于累犯的从重处罚%参照的标准%就是在不构成

累犯时%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

QD911F89&X1

I

U58

虽然未能成为中国立法的舶来品%但对中国的法律学者从事中美法律的比较研

究还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三振出局.似乎已成为业内人士熟悉并能认知的一个术语$笔者没去考究

最初是谁将-三振.这个译名引进到中国%但能臆测该名称的翻译者一定既了解中美法制%也熟悉美国的

棒球运动$立法的目的是规范一国国民的社会行为$法律术语的受众应该主要是一国的广大国民%而

非仅限于该国的法律精英人士$尽管美国的
YMC

球员的技艺不断撼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但美

国的棒球规则却并不为大多数中国国民所知晓$

在中国文化中也可以找到和-三振出局.意义关联的成语%如-事不过三.$因应格特和奈达的关联

理论和功能对等理论%笔者建议
QD911F89&X1

I

)58

译文-罪不过三.%理由如下"第一%根据格特的目标语

言关联的翻译理论%在翻译源语言时%应该从目标语境中寻找在意义上具有关联的词%而不是在源语言

中搜寻$具体到该例子中%只不过是将-事.由-罪.来替代%信息时代已早早的到来%国人根据既有的短

语再构派生的词绝不仅只有-罪不过三.一个#第二%根据奈达的功能对等翻译论%-罪不过三.中的-罪.

字很容易切合受众的期待视野$毕竟-罪.和-刑.是同一个领域的名词#第三%翻译过来的外国的法律概

念合乎本国的文化传统无论对于国内立法作为借用%还是让国内的法律学者作中外法学的比较研究都

有现实的意义$

四(法律翻译创造法律术语的现实意义

+

>+

从中华民国对日本法的再翻译%到
$*

世纪
>*

年代苏联法的植入%直到
$*

世纪
#*

年代至今对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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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法的大规模借鉴%我国的法律术语库里存储的大多数都是舶来品$如今的中国在工业和高科技领域

已开启了自主创新的时代$籍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国的法律生产也开始了自主创新的年代$过去一

百年来通过法律翻译创造的法律术语对今世中国的立法(法律比较研究以及对外推广都具有极大地现

实意义$

&一'于普法和法学教育

中国法律是一个充满了多元文化的外来语的世界%在各种不同的部门法中能看到来自于不同国家

法律概念的影子$不同国家的法律术语经翻译转化后在国内曾经出现过一个外来的法律术语多种汉化

的概念并存的现象%这似乎倍增了中国法律术语的语料库%但同时给国人造成了对法律术语识别上的困

难$这也是一个国家在法制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随着一国民商事交往的增加%国人在社

会实践中会深化对同一外来法律术语不同中文译本的了解%最终选择其中一个为大众所能接受的最能

代表源术语含义的译法%并将之永久的加载到中国法律术语库里%成为官方认可(人民接受的正式法律

术语$相反%那些经不起实践检验的译名最终会被遗忘在历史的长河$在这个意义上%外来法律术语的

选择也是一个物竞天择的过程$

在我国法制的建设过程中%法律语言的理解和使用有许多不规范甚至混乱的地方$当社会上不断

发展着的语言必须进行调节以适应现实%各种各样的政治法律不断地产生%有时可能意味着新的社群的

建立$新建立的社群可能会缺乏共同的交流手段$在类似这种情况下%语言规划会是众望所归的事情%

而且的确是必要$身处社会中的人有形无形每天都处在法律规范之下%规范的法律语言于普法和法学

教育都大有裨益$规范的法律语言相较于形形色色不同版本外来法律术语的汉译本就像普通话对地方

方言一样%让工作在法律语境下的交流更加顺畅%其会更进一步强化国民对法律和法学知识的洞察$

&二'于中国法的对外宣传

法制是一国综合社会制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一国法制程度的强弱是一国软实力的体现$随着中

国的强势崛起%中国不断深化对国家政治经济事务的参与%也需要吸引外来的经济实体加入到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来$一国的法制程度是衡量一国民主程度的重要的砝码之一$以欧盟的扩张为例%

从上个世纪末至今%欧盟译者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吸纳欧洲非欧盟成员国加盟%但对同处欧洲的俄罗斯

抱着谨慎的态度%理由源于欧盟准入制度的两点"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体制$否则%拥有
!H>

亿人口的

大国俄罗斯甚至会颠覆欧盟的整个制度!

$当今世界的大国都是有充沛软实力的法律共同体$没有软

实力%硬实力也无从谈起$不论是什么国家%只要它是一个现代国家%就必然是一个法律共同体$

再者%中国现在已是世贸组织的重要一员$

[QU

的官方语言是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

[QU

多

变协议中很多都有关于透明度的规定%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QL74F

'的有关规定
QL74F

第

六十三条关于-透明度.规定"由一成员实行的(有关本协定内容的法律和条例以及普遍适用的司法终局

决定和行政裁决应以本国语言予以公布%或者如此种公布不可行时%则应予以公开%以使各政府和权利

持有人对其有所了解$一成员政府或政府机构与另一成员政府或政府机构之间缔结生效的有关本协定

内容的协定也应予以公布$

虽然中文译本的有关
[QU

协议的规定仅作为参考%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满载中国法律术语的

中国法的对外公布是让国际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彻底改变中国法以往一直在国际上无声的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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